




上海市内河港区布局规划

(2025-2035 年)

（公开稿）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〇二五年七月



I

目 录

一、 规划背景 ......................................... 1

二、 总则 ............................................. 1

1. 规划作用 .............................................................................................1

2. 指导思想 .............................................................................................1

3. 规划原则 .............................................................................................2

4. 规划对象、范围及期限 .................................................................... 2

5. 规划依据 .............................................................................................3

三、 规划目标 ......................................... 4

1. 发展目标 .............................................................................................4

2. 功能定位 .............................................................................................4

3. 技术指标 .............................................................................................4

四、 主要内容 ......................................... 6

1. 港区分级 .............................................................................................6

2. 布局方案 .............................................................................................7

3. 规划船型和营运组织 .......................................................................10

五、 保障措施 ........................................ 11

附图 ................................................. 13



上海市内河港区布局规划（2025-2035 年）

1

一、 规划背景

内河水运作为大宗货物运输的重要途径，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

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城市建设与运行、产业发展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河港区作为内河水运物资水陆、水水交换

的节点，是保障水运行业运行、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基

础设施，其服务能级与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上海市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乃

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2009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上海市内河港区布局规划

（2007-2020）》（以下简称《规划》），为全市内河集约化公用港

区布局作了统筹谋划。近年来，国家践行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海市内河港区建设的内涵要求、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为此，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会同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了《规划》

实施评估，根据《规划》实施评估结论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修编《上

海市内河港区布局规划（2007-2020）》。

二、 总则

1. 规划作用

本规划是上海市内河港区布局的系统性规划，为全市总体规划层

次专项规划，是指导未来上海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内河港区规划、建设

和管理的法定依据。各层次规划应当落实本规划明确的规划港区，在

满足港区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可对具体的用地布局和实施方案进行深

化优化。在规划范围内涉及内河港区、码头建设的各项政策、规划的

制定，以及各类规划建设活动，均应符合本规划。

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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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和《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统筹协调、优化布局，深入推

进内河水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补齐发展短板，加快高标准、集

约化内河公用港区建设，推动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战略落

地，支撑上海城市建设与高效运行。

3. 规划原则

战略引领，系统谋划。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上海城市发

展对内河水运的发展要求、应急状态下水上交通保障功能，系统谋划

上海市内河港区功能定位与长远发展，强化内河港区支撑保障能力。

科学规划，绿色集约。深入调研上海市内河码头分布、货源组织

与流量流向，深化上海市内河水运需求分析，集约高效利用岸线、土

地资源，科学确定规划港区规模、布局，推动内河港区高标准建设和

绿色低碳发展。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适应航道条件，匹配城市建设与运行、产

业发展对内河水运的需求，衔接综合立体交通网，优化内河港区布局，

实现内河水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效能的提升。

4. 规划对象、范围及期限

规划对象为面向社会提供装卸、堆存等公共服务的规模化、集约

化公用港区。专用码头由各区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地区发展需求进行

专项研究。未来有新增垃圾转运、水域保洁、搜救、能源补给等内河

码头布局需求时，在具备条件及满足系统布局要求的情况下，应优先

考虑结合本次规划公用港区布局。

规划范围为上海市行政辖区内河水域，不含长江及黄浦江沿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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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

5.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 年修正）；

(4)《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正）；

(5)《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019 年）；

(6)《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 年）；

(7)《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2024 年）；

(8)《内河航运发展纲要》（2020 年）；

(9)《关于新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见》

（2024 年）；

(10)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 年）；

(11)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2017 年）；

(12) 《上海港总体规划》（2008 年）；

(13)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2023 年）；

(14) 《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 年）；

(15)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16) 《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年）；

(17)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 年）；

(18) 其他国土空间规划，及航道、河道、港区有关法规、规范

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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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规划目标

1. 发展目标

充分发挥内河水运比较优势，以一流港航基础设施服务上海城市

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至 2035 年，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备、

绿色智能、保障有力的内河“公用港区+专用码头”格局，形成与国

际航运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内河货运体系。

2. 功能定位

内河公用港区是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服务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与运行的基本保障，是进一步发挥内

河水运绿色经济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节点，是适应产业

发展、促进要素集聚的基础配套。

3. 技术指标

（1） 干散货泊位

干散货为本市内河港区装卸的主要货种。根据《河港总体设计规

范》（JTS 166）、《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标准》（DG/TJ08-2116），

结合本市内河码头的实际情况，确定内河港区干散货泊位的技术指标，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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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内河港区干散货泊位技术指标一览表

泊位吨级（吨） 2000 1000 500 300 100

泊位长度（米） 105 74 62 52 40

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万吨） 180 90 45 30 15

码头作业区面积（平方米） 2000 1300 1200 1000 700

堆场总面积（平方米） 8000 4200 2100 1300 600

道路面积（平方米）（按总面积的 15%计） 2250 1250 750 550 350

绿化面积（平方米）（按总面积的 15%计） 2250 1250 750 550 350

管理设施用地（平方米） 500 300 300 300 300

陆域面积（平方米） 15000 8300 5100 3700 2300

陆域总宽度（米） 145 110 80 70 60

单位面积年吞吐量（吨/平方米） 120 108 88 81 65

注：1、表格中泊位长度按在同一码头前沿线连续布置多个泊位及典型设计船型设计。

2、道路面积按港区总面积 15%考虑；绿化面积按港区总面积 15%考虑，对于有条件的港

区可适当增加绿化面积，使港区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陆域面积特指港口用地（T4）用地面积，不包括与港口配套服务或结合港口设置的

具有加工、生产等功能的配套产业用地，下同。

4、通用泊位相关技术指标参考干散货泊位。

（2） 集装箱泊位

根据《河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6），确定内河港区集装箱

泊位的技术指标，详见下表。

表 2 内河港区集装箱泊位技术指标一览表

泊位吨级（吨） 2000 1000 500 300

泊位长度（米） 90 83 75 59

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万标箱） 8.1 6.3 4.3 3.2

地面箱位数（标箱） 600 400 350 260

堆场总面积（平方米） 15000 11800 8700 6500

道路面积（平方米）（按总面积的 15%计） 3300 2700 2000 1500

绿化面积（平方米）（按总面积的 15%计） 3300 2700 2000 1500

管理设施用地（平方米） 500 300 300 300

陆域面积（平方米） 22500 18000 13400 10100

陆域总宽度（米） 330 220 180 170

单位面积年吞吐量（标箱/平方米） 3.6 3.5 3.2 3.2

注：1、表格中泊位长度按在同一码头前沿线连续布置多个泊位及典型设计船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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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面积按港区总面积 15%考虑；绿化面积按港区总面积 15%考虑，对于有条件的港

区可适当增加绿化面积，使港区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 水水中转泊位

根据《河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6）、《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JTS 165），确定水水中转泊位的技术指标，详见下表。

表 3 水水中转泊位技术指标一览表

泊位吨级（吨） 5000 3000

泊位长度（米） 130 110

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万吨） 300 250

入场比例（%） 30 30

堆场面积（平方米） 4700 4000

道路面积（平方米）（按总面积的 20%计） 1900 1600

绿化面积（平方米）（按总面积的 15%计） 1400 1200

管理设施用地（平方米） 1400 1200

陆域面积（平方米） 9400 8000

注：表格中泊位长度按在同一码头前沿线连续布置多个泊位及典型设计船型设计。

四、 主要内容

1. 港区分级

统筹考虑规划港区区位条件、服务能级，将全市内河港区划分为

一级（枢纽）港区、二级（地区）港区、三级（一般）港区三个层次。

一级（枢纽）港区：主要承担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内河集装箱集散

或大宗货物水水中转功能，是内外港衔接的枢纽港区，同时兼顾所在

地区的城市建设发展需求。布局在Ⅲ级及以上航道，单个港区设计年

通过能力大于 1000 万吨，用地面积约 10.0-30.0 公顷，列为市级内

河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主要承担上海市五个新城、南北转型、城市

副中心等重要区域和节点城市建设发展的水路货运功能，是服务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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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区域的港区。布局在“一环十射”航道，一般情况下单个港

区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300-500 万吨，用地面积约 3.0-8.0 公顷。多邻

近两区交界处或服务多个重点区域，列为市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主要服务一级（枢纽）、二级（地区）港区

辐射范围外的空白区域，是支撑上海新市镇发展的港区。充分利用航

道资源布置，具体可根据地区阶段性建设需求调整位置，一般情况下

单个港区设计年通过能力小于 300 万吨，用地面积约 2.0-3.0 公顷，

列为区级港区。

表 4 不同层次规划港区主要技术指标

港区级别
设计年通过能力

（万吨）
用地面积（公顷） 所在航道等级

一级（枢纽） ＞1000 10.0-30.0 Ⅲ级及以上

二级（地区） 300-500 3.0-8.0 Ⅴ级及以上

三级（一般） ＜300 2.0-3.0 Ⅵ级及以上

注：1.同时承担水水中转及陆域集疏运功能的港区，用地面积由水水中转堆场用地、陆域集

疏运陆域面积两部分构成，具体在建设方案中确定；

2.若空间条件限制港区平面布局，用地面积可适当放大，一般不超过该表格的 10%。

2. 布局方案

规划构建“公用港区+专用码头”内河港区体系。

本次规划布局公用港区“3+9+18”共 30 个，泊位数总量约 160

个，设计年通过能力约 1.2 亿吨，占用岸线总长度约 8公里。其中公

用港区承担吞吐量约 1.12 亿吨（占比 70%）；专用码头承担剩余约

0.46 亿吨吞吐量（占比约 30%）。

3 个一级（枢纽）港区为芦潮港内河港区、外高桥内河港区、北

沙港港区。

9 个二级（地区）港区为白鹤、蕰东、六团、航头、徐行、南翔、

塔汇、漕泾、钱桥港区。

18 个三级（一般）港区为罗蕰、杨盛、浏河、外冈、安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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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青浦、新浜、兴塔、吕巷、朱泾、叶榭、亭林、金卫、青村、惠

南、张网港、八滧港港区。

规划公用港区以外，既有各类专用码头通过升级改造、优化调整

后继续提供水运服务，即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地区发展要求可予以

保留的专用码头，鼓励升级改造、提升效能，并提供公共装卸、堆存

等服务；对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地区发展要求的专用码头，结合城

乡建设及航道整治工程进行优化调整，并加快推进相关区域规划公用

港区的建设实施，保障地区内河水运需求。

表 5 规划内河港区一览表

序

号
行政区 港区名称 所在航道

泊位吨级

（吨）
港区类型 港区等级

1

浦东

外高桥内河

港区
赵家沟 1000 综合性港区 一级（枢纽）港区

2
芦潮港内河

港区
大芦线 1000 综合性港区 一级（枢纽）港区

3 航头港区 大芦线 1000 干散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4 六团港区 大浦线 1000 综合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5 惠南港区 大芦线 10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6

宝山

罗蕰港区 罗蕰河 1000 综合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7 蕰东港区 苏申内港线 1000 综合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8 杨盛港区 杨盛河 1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9

嘉定

安亭港区 苏申内港线 1000 综合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10 浏河港区 浏河 1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11 徐行港区 罗蕰河 1000 综合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12 南翔港区 苏申内港线 1000 综合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13 外冈港区 盐铁塘 1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14 江桥港区 苏州河 1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15
闵行、奉

贤
北沙港港区

黄浦江（水

水中转）
3000 综合性港区 一级（枢纽）港区

16
青浦

白鹤港区 苏申内港线 1000 综合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17 青浦港区 油墩港 1000 综合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18 松江 塔汇港区 油墩港 1000 综合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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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区 港区名称 所在航道

泊位吨级

（吨）
港区类型 港区等级

19 新浜港区 杭申线 10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0 叶榭港区 龙泉港 3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1
奉贤

钱桥港区 金汇港 500 干散货港区 二级（地区）港区

22 青村港区 浦南运河 3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3

金山

漕泾港区 新东海港 300
液体散货港

区
二级（地区）港区

24 朱泾港区 杭平申线 10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5 金卫港区 张泾河 1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6 吕巷港区 杭平申线 10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7 兴塔港区 秀州塘 1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8 亭林港区 龙泉港 3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29

崇明

八滧港港区
张网港与长

江河口
10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30 张网港港区
八滧港与长

江河口
1000 干散货港区 三级（一般）港区

注：北沙港港区北侧作业区位于闵行区，南侧作业区位于奉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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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市内河港区规划布局图

3. 规划船型和营运组织

根据《内河航道工程设计标准》（DG/TJ08-2116）、《长江干线

通航标准》（JTS 180-4）、《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中适

航的设计代表船型，综合船型发展趋势，推荐规划船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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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规划推荐船型表

船舶吨级 船型
总长

(米)

型宽

(米)

吃水

(米)
备注

5000 吨级 5000 吨散货船 130 16.3 4.3 长江干线代表船型

3000 吨级 3000 吨散货船 110 16.3 3.0 长江干线代表船型

2000 吨级

2000 吨散货船 90 15.4 2.6 运河通航标准船型

120 标箱河海直达集

装箱船
80 12.6 2.6 河海直达实船

1000 吨级 1200 吨干散货船 64 10.8 2.7-2.9
上海规范船型、京

杭运河标准船型

500 吨级
500 吨干散货船 47 8.8 2.1 上海规范船型、京

杭运河标准船型60标箱内河集装箱船 65 10.6 2.2-2.5

300 吨级
300 吨干散货船 38 7.3 1.9 上海规范船型、京

杭运河标准船型30标箱内河集装箱船 49 8.8 1.9-2.2

规划本市内河港区以 1000 吨级、500 吨级船舶为主，300 吨级船

舶为辅。应根据船舶航线，选择适航的船舶或船队，科学安排船舶运

输、停泊、装卸活动，在安全的前提下，经济、高效运输货物，充分

发挥内河运输优势。

五、 保障措施

加强政府领导，各级政府应从践行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交

通强国的战略高度，补短板、强弱项，将内河港区建设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协调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内河港区建设。作为

城市综合交通的重要基础设施，市、区两级政府应保障内河港区发展

用地需求，加大对内河公用港区配套设施的建设保障力度。发展改革、

交通等部门应深化内河港区建设与营运机制。鼓励内河港区采用“投

资建设+第三方运营”、“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等多样化投建运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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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经批准后，应通过专项规划或结合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尽

快落实内河港区选址。规划经批准后，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调整规划内容，不得违反规划建设其他设施。根据社会经济

和港区发展需要确需修订或调整港区规划的，应按规定程序对规划予

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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